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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、《主板信息披

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—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（2019 年 1 月修订）》

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

见如下： 

公司监事会对公司《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进行了审

阅，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的要求，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，公司内部控制

自我评价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内

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实际情况。对公司《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

我评价报告》无异议。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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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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